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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聊城

父亲被拘 母亲离家出走 孩子没人管

民警资助14岁女孩重返学校
本报聊城 3 月 17 日讯

(记者 刘彦朋) 父亲因涉
嫌故意伤害被拘，母亲带
着家中仅有的积蓄，离家
出走，这一下让家住临清
青年街道办事处 14 岁的小
洁(化名)没了依靠。临清
看守所管教民警马彬得知
后，主动来到小洁家，帮

她交上学费，还建立了长
期帮扶关系。

15 日下午，临清市监
管大队民警马彬再次来到
小洁家中，给她送来了牛
奶、书包、文具等用品。
原来，小洁的父亲李某因
涉嫌故意伤害，于 2011 年
1 月 31 日被羁押在临清市

看守所。在他入所后，妻
子一气之下带着小女儿和
家中所有积蓄离家出走，
家中只剩下 14 岁的小洁一
人。

李某入所后，十分惦
念小洁，每日沉默不语。
管教民警马彬了解此情况
后，随即与其街道居委会

取得了联系，并专门到李
某的家中去走访，见到了
李某的女儿小洁，因家中
失去经济来源，小洁新学
期的生活费和学杂费还没
着落。

马彬当即拿出 300 元
现金，让小洁马上回到学
校缴纳学费，并鼓励她正

确对待困难，安心学习。
回到看守所，马彬向李某
说明了孩子的情况，并保
证一定尽最大的努力，让
孩子有饭吃、不失学，让
李某鼓起生活的勇气，认
真配合案件侦查。李某表
示一定会深刻自我反省，
积极配合办案，争取早日

回归社会，早日与孩子团
聚。

小洁班主任王老师介
绍，小洁是个懂事的孩
子，学习成绩也不错，了
解到她的家庭困难后，已
经帮小洁争取到减免学杂
费的名额，学校还同意小
洁免费住校。

本报聊城 3 月 17 日
讯(见习记者 罗宁) 16
日，市民王先生委托客
车司机把一瓶药品捎给
莘县的亲戚，不料药品
到莘县就损坏了。王先
生郁闷地说，司机不肯
赔偿，他也没与司机签
订协议。本报消费维权
律师团成员，山东鸣远
律师事务所陈海强律师
说 ， 没 签 协 议 很 难 理
赔。

16 日，市民王先生
在市区花了 71 元，帮莘
县的亲戚高女士买了瓶
药，王先生在汽车西站
找了一位去往莘县的客
车司机，委托司机把药
捎去。“我问了价格和
到达时间后，就把药和
十块钱的托运费给了司

机，然后把高女士的电
话给他了。”

当天中午，王先生
接到高女士的电话，高
女士说从司机手里接过
来 的 药 品 包 装 已 经 变
形，并且里面不少的药
片也成了粉末。

王先生要求司机赔
偿，司机说并不是他的
责任，不肯赔偿。“以
前常让客车司机帮忙捎
带东西，没出问题，没
有签协议的习惯，这次
只能认倒霉。”

记者了解，多数委
托客车司机捎带东西的
市 民 大 多 不 会 签 订 协
议，而一些快递公司托
运货品时，双方会签订
协议单，里面会注明物
品损坏的赔偿情况，并

且开具发票。
本报消费维权律师

团成员，山东鸣远律师
事 务 所 的陈 海 强 律 师
说，找客车司机捎带物
品属私下交易行为，看
似方便，隐患不少。对司
机而言，一旦不慎帮人捎
带易燃、易爆或非法物
品，就有可能给车上乘客
带来安全隐患。对顾客而
言，如果托运前双方未对
赔偿事宜达成协议，那
么，出现货物丢失或损坏
等情况就很难维权。因
此，他建议市民选择正规
的物流快递公司托运，私
下托运应该慎重，如果迫
不得已私下托运的话，
最好事先签订协议，注
明托运的物品种类、运
费及赔付等条款。

托人捎东西坏了不给赔
律师：没签协议赔偿难

17 日，记者在向阳路上看到，一位女士打着遮阳伞逛
街。最近天气晴朗，光照有些强，虽然夏天还没到，但已经
有不少爱美的女士穿棉衣打遮阳伞上街了。

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
怕晒


